2025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责

   北京市丰台区农业农村局，共11个科室及1个副处级执法机构，11个科室分别为：办公室、基层组织科、党建工作科、乡村振兴科、村镇建设科、社会管理科（安全生产科、环境保护科）、经济发展科（集体经济监督指导科）、农业科、动物卫生管理科、宣传调研科、财务科。下属单位共3家，分别是北京市丰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北京市丰台区农村经济综合服务中心及北京市丰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
北京市丰台区农业农村局职能主要为：

1.贯彻落实国家及北京市关于农村党建工作的会议、文件精神。指导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协调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指导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协助做好农村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落实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创新农村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的政策建议。负责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建设并组织实施。

2.负责推动和协调落实各项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负责区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导性文件及总结性文稿的起草工作。负责组织召开乡村振兴工作相关会议。负责组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工作，统筹督导推进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各项工作。

3.协调指导农村做好乡村振兴战略的宣传工作。协调指导农村宣传报道工作。协调指导农村形势和政策教育工作。协调指导乡村文化振兴、培育乡风文明，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和优秀农耕文化建设。配合有关部门协调推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负责本系统的宣传思想、意识形态和对外宣传报道工作。负责年度计划、年度总结等重要文稿的起草工作。负责重点工作和重要课题的调查研究。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地方志、年鉴的编纂工作。

4.负责组织提出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等方面的建议。协调指导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进行监督指导。指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与发展。协调指导涉农企业服务、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农民增收、农村金融工作。指导撤村相关工作。指导农民承包地相关管理工作。协调指导本区乡村产业发展，会同有关部门推进本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负责统筹协调农业农村信息化有关工作。

5.落实种植业行业发展政策措施。负责种植业设施管理、耕地质量管理、农田整治项目、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的管理工作。负责农业投资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组织拟定财政支农资金计划安排，并协调相关政策的落实。参与开展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指导农业节水工作。负责肥料、农药监督管理。组织实施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制定质量安全监测计划，推进质量安全追溯、植物检疫、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指导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和农业标准化工作。协助开展重大活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工作。配合开展重大植物疫情应急管理和农业抗灾救灾工作。落实农业机械化相关政策措施，指导开展农机技术推广应用、农机安全监理、种植业行业安全、秸秆综合利用、种业监督管理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推进农业生产信息化建设。承担农业统计工作。协助开展农产品市场供应保障工作。组织指导农产品流通、农业品牌建设工作。组织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指导农业区域协调发展。

6.组织协调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本区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年度指导计划并组织实施。牵头组织协调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统筹指导村庄整治、村容村貌提升等工作。协调推进村镇建设。参与编制、修订村镇建设规划。指导农村地区基础设施长效管护工作。落实宅基地改革相关政策，组织起草本区农村宅基地管理和使用相关政策，指导宅基地分配、使用、流转、纠纷仲裁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宅基地合理布局、用地标准、违法用地查处。配合有关部门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相关改革工作。指导协调城乡一体化工作。

7.协调推动本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地区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等工作。参与农村劳动力就业指导和妇女儿童、残疾人等领域事业发展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协调指导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人民内部矛盾排查、调处。负责人民来信来访办理工作，负责本行业12345热线举报的受理、派发、督办、反馈工作。负责指导农村地区开展清洁能源取暖工作。承担安全生产年度或阶段性重点工作方案制定、协调督促、统计汇总、信息报送等日常运转工作。承担落实区相关环境保护政策措施，牵头本单位相关内设机构，在本领域内，依法履行环境保护工作职责。

8.负责畜禽、水产养殖、检疫、屠宰、饲料、生鲜乳、动物诊疗、兽医医政、兽药药政行业管理工作。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指导渔业水域资源保护与管理工作。负责动植物疫病防控的管理工作。承担农业行政许可等公共服务事项的办理工作。负责农业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指导和协调。

9.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人员构成情况

北京市丰台区农业农村局部门行政编制105人，实际95人；工勤编制2人，实际2人。离退休人员63人，其中：退休63人。

（三）本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一是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围绕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和丰台功能定位，持续完善乡村振兴责任体系和工作机制。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抓手，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二是深化农村改革。全力落实区委推进高质量城市化进程相关文件要求，积极研究配套政策，强化指导服务。深化“三管三平台三合作”，强化农村“三资”监督指导。分步实施、稳妥推进整建制农转非工作，做好政策研究、路径分析、资金保障、数据更新等关键性工作。三是推进产业兴旺。把产业振兴作为重中之重和切入点，开展乡村振兴领域重大项目规划谋划，逐步建立产业发展项目库，多点位探索集体经济“组团”发展新模式。四是打造生态文明。聚焦粮食安全，持续加强耕地的保护利用，2025年将启动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1352亩，打造魏各庄村、菜户营佃起农业园等更多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持续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办好2025年第三十二届北京种业大会丰台分会。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展农业发展路径。五是建强基层组织。开展河东3个乡级、14个已撤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换届工作。协助区委组织部做好村“两委”换届选举相关工作。深化落实“科技副村长”“金融副村长”“法治副村长”等工作机制，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推进村干部资格联审、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四议一审两公开”等各项制度落实。六是凝聚文化振兴合力。持续推进创新农村移风易俗，在高质量举办农民丰收节、农民艺术节等传统活动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区域农业生产、休闲旅游、非遗文化等元素，联合相关部门、涉农街镇，村，推出更多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文化宣传活动。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25年收入预算14483.54万元，比2024年6901.23万元增加7582.31万元，增长109.87%，主要原因：一是2025年部分跨部门项目暂未落实到具体执行单位，项目资金仍下达到我局年初预算；二是根据市级工作安排，新增一次性项目资金。因此2025年收入预算增加。其中：本年财政拨款收入14173.64万元,比2024年6131.18万元增加8042.46万元；本年其他资金收入0万元,与2024年持平；上年结转结余资金309.91万元,比2024年770.05万元减少460.14万元。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5年支出预算14483.54万元，比2024年6901.23万元增加582.31万元，增长109.87%，主要原因：一是2025年部分跨部门项目暂未落实到具体执行单位，项目资金仍下达到我局年初预算；二是根据市级工作安排，新增一次性项目资金。因此2025年支出预算增加。

（一）基本支出预算3489.01万元，占总支出预算24.09%，比2024年3681.59万元减少192.58万元，减少5.23%。

（二）项目支出预算10994.53万元，比2024年3219.64万元增加7774.89万元，增长241.48%，主要原因：一是2025年部分跨部门项目暂未落实到具体执行单位，项目资金仍下达到我局年初预算；二是根据市级工作安排，新增一次性项目资金。因此2025年支出预算增加。部门预算项目主要为丰台区2025年美丽乡村农村基础设施管护资金项目、产业综合发展资金、2025年村级公益事业补助等。

（三）事业单位经营支出0万元。

（四）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北京市丰台区农业农村局部门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开支单位包括1个所属单位。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5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9.36万元，与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持平。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25年预算数0万元，与2024年持平，主要原因：本单位无此类支出计划。

2.公务接待费。2025年预算数0万元，与2024年持平，主要原因：本单位无此类支出计划。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25年预算数9.3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25年预算数9.3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加油4.5万元，公务用车维修2.7万元，公务用车保险1.35万元，其他0.81万元，与2024年持平，主要原因：无变化。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说明

    2025年北京市丰台区农业农村局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15.47928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15.47928万元。
（二）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说明

2025年北京市丰台区农业农村局部门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总额405.05718万元。

（三）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25年北京市丰台区农业农村局1家行政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257.52万元。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四）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2025年，北京市丰台区农业农村局填报绩效目标的预算项目29个，占2025年全部预算项目29个的100%。填报绩效目标的项目支出预算10684.62万元，占本部门2025年全部项目支出预算的100%。

（五）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5年无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5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算。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止2024年底，本部门共有车辆4台，共计59.71万元；单位价值100万元（含）以上的设备（不含车辆）0台（套），共计0万元。

其他事项说明

本部门2025年无其他事项说明。
六、名词解释
政府预算体系：由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共同组成。四本预算保持完整、独立并相衔接，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
一般公共预算：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政府采购: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是规范财政支出管理和强化预算约束的有效措施。

“三公”经费：指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政府购买服务：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等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向其支付费用。

